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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化科技”）于 2018年8月

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

注函【2018】第29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核

实，现将相关情况回复如下： 

1、本次停产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 

回复： 

2018年5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临时停产的公告》，公司的两家子

公司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和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对园

区及园区内所有化工企业全面停产排查整治环保问题的要求而临时停产。按照停

产时的产品库存情况，主要产品可以维持1至2个月的销售。因停产造成部分客户

的订单无法正常履行，预计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因此减少近2亿元，占公司2017

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收入比例约5%，在停产期间，公司需要照常支付员工工资及

各种费用，对公司短期的经营业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两家子公司环保整治的具体情况，你公司自子公司停产以来采取的恢复

生产措施，两家子公司恢复生产是否有具体的时间表； 

回复： 

两家子公司应政府相关部门要求进行停产排查，此次停产检查是政府部门对

园区及园区内所有化工企业的统筹安排。针对此次环境整治排查工作，公司迅速

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对照国家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环保处理标准

和要求，并结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完成了整改和提升工作。 

同时，公司在停产后的第一时间与客户积极沟通，说明实际情况，协调安排

后续订单。并且利用停产期间，合理优化和调整车间检修计划，并做好员工能力



提升的培训工作，为有序复产做好准备工作。 

2018年8月14日，两家子公司已收到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同意江苏联化科技

有限公司、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等2个企业复产的通知》，确认江苏联化科

技有限公司、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等2个企业具备复产条件，同意江苏联

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等2个企业组织复产。公司已于2018

年8月15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恢复生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 

3、请你公司再次自查，上述停产事项是否涉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13.3.1条规定的情形，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两家子公司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对园区及园区内所有化工企业全面停产排查

整治环保问题的要求而临时停产，对公司短期的经营业绩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

目前公司已经收到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复产通知，江苏联化和盐城联化近期开始

逐步恢复生产，停产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即将消除。公司不涉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条规定的情形。公司的保荐机

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经认真核查，公司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